附件：

上海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微短剧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措施。
一、构建“AI+微短剧”技术支撑体系
1.布局市级“AI+微短剧”中试基地。支持企业、科研院所、高校联合开展中试基地建设与运营，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微短剧内容生产传播全链路，探索形成具有推广示范效应的行业解决方案。
2.支持“AI+微短剧”应用创新。鼓励企业聚焦行业典型应用场景，打造AI微短剧技能库、智能体。对自主研发、市场认可的智能体项目，按不超过实际研发投入20%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持。
二、优化“AI+微短剧”核心要素供给
1.支持智能算力使用。支持微短剧企业租用智能算力，对租用智能算力的主体给予支持。

2.支持视听模型使用。支持微短剧企业调用云平台部署的第三方大模型API（应用程序接口）。
3.支持视听语料使用。支持微短剧企业采购非关联方的语料进行垂类模型训练、智能体应用研发。

4.鼓励创制资源共建共享。支持微短剧企业建设数字资产库、IP库。
三、激励优质内容创作
1.鼓励剧本创作。对入选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等国家级评选项目的，一次性给予剧本版权方5万元奖励。
2.支持精品创作。对价值、内容、品质并重的优秀微短剧项目（含AI微短剧），给予最高300万元奖励。对提升城市形象、促进文商旅体展联动发展作用明显的精品微短剧，在上述标准基础上增加50%的扶持额度。
四、搭建公共服务平台
1.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提供微短剧政务咨询、审查咨询、协拍预约、美术音乐、营销推广、数据分析、版权保护、金融、技术、出海等服务。
2.提高审查效率。对普通微短剧规划备案和完成片上线备案，实行工作日随报随审，规划备案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反馈，完成片上线备案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反馈。

3.加强权益保护。建立微短剧版权和数字资产权益多元维权合作机制，强化主动监管，注重源头防控，加大微短剧版权保护力度。
4.组建产业联盟。构建涵盖算力、模型、智能体、IP、内容创制、平台播出等领域的AI微短剧产业联盟，促进生态合作。
5.丰富产业活动。支持在沪举办具有重大影响力带动力的微短剧特色会展活动。
五、壮大经营主体
1.支持微短剧播出平台。鼓励具有微短剧播出资质的各类平台整合优质资源，对达到一定规模的微短剧播出平台给予支持。
2.培育优质微短剧厂牌。对具有稳定产能、制作精良和市场潜力的微短剧创制主体，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奖励。
3.推动主流媒体创新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成立微短剧创作服务部门，鼓励省级卫视频道播出精品AI微短剧。

4.培育超级创作者。打造一批创业氛围浓厚的AI微短剧OPC（一人公司）社区，促进释放超级个体+AI的新质生产力。
六、促进文化出海
1.搭建出海平台。在浦东新区建设微短剧出海基地。依托上海电视节、香港国际影视展、法国戛纳秋季电视节、新加坡亚洲电视论坛等海内外影视节展资源，推动微短剧作品出海，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上海故事。

2.支持海外发行。对出品质量高、传播效果好、社会反响佳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微短剧出海企业，支持申报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
七、打造重点集聚区
1.塑造产业生态。聚焦技术应用、内容创制、平台孵化、出海服务等重点领域，在徐汇区、杨浦区、闵行区建设AI微短剧产业集聚区。

2.增强集聚功能。对政策举措健全、公共服务平台功能齐全、人才服务保障完善、创新主体集聚的AI微短剧产业基地，给予市级要素资源、项目活动等支持。
八、加强人才引育
1.建立微短剧高层次人才引进体系。鼓励AI微短剧产业核心人才申报市区两级人才计划。
2.加大行业复合型人才培训力度。支持相关机构围绕人工智能与视听创制领域开发完整课程并开展培训，按参训规模给予每个课程不超过20万元奖励。
3.畅通职业发展通道。支持 AI 微短剧人才参加艺术系列、工程系列有关专业职称评价。鼓励人工智能与视听领域从业人员参加相关职业（工种）或专项职业能力技能评价，对通过评价获得证书的，按规定给予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推动 AI 视听技术领域专项职业能力项目遴选开发。
    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正式施行，2024年7月10日印发的《关于印发<关于上海促进微短剧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同步废止。


